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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规模与行政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

纪莺莺　 范晓光

提要：针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ＰＥＳ２００６）资料的多元统计分析显示，
在处理与政府的行政纠纷时，相比于中低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高经济资本
的企业更可能利用行政渠道与政府直接沟通，占据政治优势。 相比于高或低
经济资本的企业，中等经济资本的企业更可能通过行会、商会等自组织或非
正式途径来解决行政纠纷。 但经济资本对于私营企业是否选择抗争性行动
策略没有显著影响，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可能抗争。 同时，策略选
择模式还存在着区域间差异。 本文揭示了当代中国政商关系基于企业经济
资本差异而产生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庇护主义的主导理解范式。 这
也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不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且在给定的政体条
件下，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路径受到私营经济自身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资本　 庇护主义　 政商关系　 议价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群体获得凌驾于其他群体的权力，不外乎经济、政治、军事和

宗教四种来源（多姆霍夫，２００９）。 从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的程度

和路径构成了社会科学观察现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问题。 而这一转

化的过程及后果是由政体本身的性质以及私营经济的特征共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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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ａｍｏｎ ＆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１９７７）。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语境中，政治精英

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更被认为是理解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政府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群体之间的政商关系

历来是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及经济增长、治理

优化和阶层重构等重要研究面向。 迄今为止，以私营企业主与国家的

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商关系研究重点关注以融合、庇护与吸纳为

主导特征的关系模式（黄冬娅，２０１４）。 而政商关系中的灰色地带也被

当成是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但还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是，有
关政商关系的经验现象近期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多样性，既出现

了大型民营企业建立“互联网智库”来发挥政策和公共影响力的趋

向，①也出现了民营企业抱团状告政府并取得胜诉的案例，上演着“从
庇护到抗争”的现实转向（吕鹏，２０１６）。② 显然，“国家企业”与“小微

企业”所处的政商关系很难用同一个理论模式概括。 构建“新型政商

关系”需以对现实的清晰体察为基础，而当下中国政商关系已经出现

了不能用单一模式概括的多样性。
部分研究捕捉到了这种新趋势。 例如，在“锦标赛”体制之下，地

方政府受到财税与政绩驱动而重视企业的经济贡献，这使得私营或外

资企业的经济地位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自身的议价能力 （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进而造成了政商关系的分化（黄冬娅，２０１３；耿曙、陈玮，２０１５；
纪莺莺，２０１５）。 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研究者们都

承认企业的议价能力影响了政商关系的构建，但是对于影响的机制、大
小和方向存在争议；其二，大部分既有研究基于个案提出对于局部政商

关系的描摹，既不能提供总体概览，其观察也有待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

的检验。 本文从既有研究对中国政商关系的观察中归纳出三条脉络，
即“庇护主义”、“组织化参与”和“抗争”三种关系。 但既有研究并没

有就到底何种条件或因素影响着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构建这一关键问

题给出答案。 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当代中国政商关系基于企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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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如，《美媒：“塑造中国”的超级富豪，民营企业开始影响政策制定》（ｈｔｔｐ： ／ ／ ｍ．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ｒ ／ ＭＶ８ｗＸｚｇ２ＮＴＱ０ＭｊＢｆＭＴＩ１ＯＶ８ｘＮＤＵ３ＭＴＩｘＮｊＡｗ），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７ 日。
例如，《安徽花炮企业状告省政府胜诉》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４ ／
０３２０３１７５４０５６ ｓｈｔｍｌ） ；《最高法保护民营经济十大典型案例》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ｙｔｚｂ． ｇｏｖ．
ｃｎ ／ ｔｚｂ２０１０ ／ Ｓ１８１８ ／ ２０１６０４ ／ ４０ｅ０５ｃｃ９０ａ７０４９ｄｂａ６ｃ４０５１９６７ｃ２０６９ｆ．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７ 日。



而产生的分化模式来回答这一问题。 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或经济贡献

（本文中统称为企业的“经济资本”）影响了企业潜在或外显的议价能

力，进而影响了企业在面对行政纠纷时采取的协商手段。 统计分析表

明，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对行政纠纷解决手段的影响有以下模式：第
一，企业的经济资本越高，越倾向于使用行政渠道与政府部门直接沟通

来解决行政纠纷。 第二，通过经济协会等自组织渠道或非正式途径解

决行政纠纷存在“倒 Ｕ 型”模式，即相比于经济资本较高或者较低的企

业，经济资本趋于中等的私营企业更偏好于通过协会或非正式途径来

解决纠纷。
本文所揭示的政商关系之分化图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 第一，

与以庇护主义为主的认知范式不同，中国的政商关系实际上存在着重

要的分化。 拥有不同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具有不同的议价能力，因而

在与政府发生纠纷时采取的策略亦有明显差异。 第二，大型企业事实

上享有更多制度性的政治优势，这很可能对于政治权力格局的变迁具

有曲折而深远的意义，值得研究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第三，中型企

业抱团取暖，对行业协会、商会之类的正式组织表现出更高的卷入程

度，这表明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政治参与路径正在特定的群体基础上发

展起来。

二、文献回顾

私营企业主群体能否表达、保护自身权益和影响政府决策，及其表

达权益、影响决策具体的实现途径，即政体与企业主群体之间的利益协

商机制，无疑是政商关系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 李静君、张永宏（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 ） 认 为 中 国 的 威 权 政 体 通 过 抗 争 议 价 （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科 层 吸 纳 （ ｌｅｇ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和 庇 护 主 义

（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三种在微观层面上被广泛实践的议价机制（ｂａｒｇａ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极大程度地消解了社会抗争，从而维持了政体支配。 本文

的分析框架受其启发又与其相异。 李、张一文主要站在国家的视角上

谈基层官员对于议价机制的运用、操作和理解，而较少涉及社会行动者

对于不同议价机制的选择、借用或者抵抗，例如在涉及何种具体类型的

冲突时会选择抗争型讨价还价而非庇护主义机制。 本文基本赞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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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ｂａｒｇａｉｎ）作为理解国家与社群关系的切入点，但更侧重于社会

行动者的议价能力对于议价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对不同议价机制的选

择。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理论问题是：随着私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权重

的增加，私营企业的经济权力是否可以转化成为政治场域中的议价能

力？ 进而言之，议价能力如何影响行动者对于不同议价途径的选择？
我们认为，从既有研究中可以总结出三个被私营企业所使用的议

价机制，即强调政商联合与利益交换的庇护主义、强调商业力量互相团

结的自组织化和抗争性维权行动。 正是私营企业在议价能力上的差异

造成了他们对议价渠道的不同选择（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 １）。 实际

上，对于庇护主义视角和自组织化途径的讨论由来已久，而抗争性政商

关系虽然在经验现象上有所萌芽，但研究者对其的讨论却并不多见，因
此本文在此方面的讨论亦可作为补充。

图 １　 本文分析框架

从广义上说，政商关系应当包含商人群体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的

诸多方面，以及在一定时段内两者关系的稳定模式。 但是作为量化研

究，本文在具体的经验分析中主要聚焦于私营企业对行政纠纷的处置

方式。 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这有利于在经验意义上拓展

研究议题的范围。 在有关纠纷解决的量化研究的脉络中，①既有研究

讨论了阶层、关系网络、宗族、区域、政治连带等因素对于民事纠纷解决

方式的影响（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７；Ｃａｉ，２００８；程金华、吴晓刚，２０１０；陆益龙、
杨敏，２０１０；范晓光等，２０１６）。 程金华（２００９）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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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抗争研究中以质性研究方法讨论冲突解决的研究极为丰富，在此不展开讨论。 本文主要

关注有关纠纷解决的量化研究。



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０５）对中国行政纠纷解决的概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

的分析。 但从整体上看，无论是针对行政纠纷的量化研究，还是针对私

营企业纠纷解决的讨论，都有待进一步丰富。 第二，对私营企业行政纠

纷处置模式的描绘和因果分析有利于推进对国家与商人群体关系的整

体性理解。 与政府管理部门所发生的行政纠纷，本质上就是国家与社

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反映了政商关系中最有张力的面向。 对这种张

力的处置方式对于理解政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接下来具体梳理对庇护主义、自组织化和集体抗争三个议价

机制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一）庇护主义视角及其转向

迄今为止，庇护主义范式是理解中国精英与大众关系、科层制运作

和基层政治的关键概念，但研究者对这一机制的重要程度和运行范围

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无论是跨越国家与社会边界的“融合”（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２）、基于利益

交换和权力依附的“庇护”，还是政治体制对于经济精英的“吸纳”
（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其核心仍然是庇护机制，即国家始终占据着掌握和分

配资源的强势地位，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成员通过特殊主义关

系获取资源和解决问题。 王达伟（Ｗａｎｋ，１９９９）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

的“共生性庇护主义”（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的概念是对上述观察的修

正。 这种新型的共生性庇护主义关系与传统庇护主义关系存在重要的

差别：政商双方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平等，双方关系表现为“共
生”，而非单向的依赖；政府官员也越来越依赖商业力量所创造的经济

绩效。 与传统庇护主义一致的观点则是，庇护主义关系构成了转型中

的中国政治社会运作的基础，是具有重要功能的社会关系形式。 它是

连接官僚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桥梁，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兴起和发展的

基础。 从庇护主义的视角看，运用特殊主义的非正式关系是企业主解

决问题和争取资源的首选方式。
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被认为是庇护主义长盛不衰的直接原因，因

此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引起了有关庇护主义模式转化趋势的讨论。
从政治经济结构本身的变迁出发，庇护主义存在两个变化的可能。 第

一，伽瑟瑞（Ｇｕｔｈｒｉｅ，１９９８）提出，人们在观念上越来越认可“关系”和

“走关系”的区别，前者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利用社会关系带来便利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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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行为，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后者则特指利用关系来规避法律或制度

约束的行为。 随着理性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理型文化的发展，他认为

“关系”和“走关系”的重要性都会降低。 耿曙、陈陆辉（２００１）的案例研

究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商之间的社会网络结

构出现了朝向非等级性或非依附性关系的转化，虽然转化还未完全实

现。 李静君和张永宏实际上也谈到了庇护主义关系的作用在下降（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

第二，由于经济发展和分权结构的影响，支柱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

获得了比较强的议价能力，这一点已被诸多研究者注意到。 黄冬娅

（２０１３）指出，处于不同国家制度结构之中的企业主具有不同的议价能

力，进而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政府决策。 符合政府重点产业政策

的企业，或是对地方财税收入和经济发展指标具有重大贡献的地方支

柱企业都具有影响政策过程的能力。 纪莺莺（２０１５）也发现，在追求通

过“招商引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层，较之于在地方政治经济格局

中地位低下的中小企业，那些能够带来显著就业、税收和经济指标的龙

头企业享有更多的政策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地方政府优待，也获得了更

多的通过制度性安排与地方政府直接商榷的机会。 耿曙和陈玮

（２０１５）则提出了“反向寻租”的概念。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由于

政府依赖企业来提升政绩显示度，那些能够带给地方政府垄断优势和

超额利润的企业享有更大的谈判权力，地方政府反而需要借助各种补

贴、优惠与特殊待遇来吸引这些外资企业。 虽然“反向寻租”是针对外

资企业提出的概念，但也存在可推及私营企业的解释力。
结合上述论述，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私营企业的经济资本越高，越可能依循行政渠道与地方政

府直接沟通来解决纠纷。
在地方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规模大、政绩显示度高、税

收多）的企业更可能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意味着它不

会采取对抗性的行为策略，而更倾向于直接找政府部门沟通来解决问

题，对政府施加压力或者挑战政府权威的可能性较小。
实际上，维持庇护主义关系是需要成本的，私营企业需要投入金

钱、时间与精力等多方面的资源来维系特殊主义关系。 目前，由于市场

关系的发展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个体户或小企业主大多数时候并不需

要与政府部门发生太多关联，税收亦不算太重。 他们在市场活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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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对政府没有太深的依赖。 因此，小型私营企业或者个体户可能并

不愿意付出这些关系成本，甚至宁可不与官员打交道。 与此同时，也有

研究者指出，尽管极少数纳税大户确实可能拥有了较强的议价能力，但
是对于大部分处于中等社会阶层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中国的“低制度

化税收系统”（ｕｎｄ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仍然会推动他们寻

求庇护关系，以降低避税风险或争取其他利益（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因此，
若在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私营企业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大企业在事实

上更接近正式制度渠道，中等企业积极寻求庇护，小企业和个体户更偏

好自娱自乐。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当私营企业的经济资本较高或者较低时，企业采取特殊主

义的非正式途径的可能性降低；当私营企业的经济资本处于中间地位

时，企业利用特殊主义的非正式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最高。

（二）企业主自组织视角

与基于微观层面二元互动关系的庇护主义模型不同，近期一些研

究指出组织化政治日益成为现实，通过行业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现象

越来越多见 （贾西津等，２００４；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０５；江华等，２０１１； Ｇａｏ ＆
Ｔｉａｎ，２００６；Ｄｅｎｇ ＆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１０；Ｔｓａｉ，２００７；黄靖洋，２０１４；纪莺莺，
２０１６）。 关于行业协会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起到利益中介和政

策参与的作用，研究者已经有诸多争论。 但本文直接关切的问题则是

究竟哪些私营企业会使用行业协会来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
狄忠蒲（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９）认为中国的私营经济主体以中小企业为

主，而不同规模的参与者抑制了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稳固了庇护主义

模式的政商关系。 换言之，他认为小型企业更乐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
而非通过正式组织来表达利益诉求。 卢卡斯（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７）基于对发展

中国家的讨论提出，大企业拥有更多、更集中的可动员资源，又与国家

拥有推进工业转型的共同目标，这都有利于有效的协会行动；但是资源

在小商人群体中的分布较为分散，因此难以动员其支持集体行动。 哈

格特等（Ｈａｇｇ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则认为，规模越小的经济部门集体行动能

力越弱，对于政府和政策的影响力越小；相反，规模越是集中的企业，越
会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柳正成（Ｙｏｕ，２０１４）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
认为大财团更可能导致腐败，而中小企业的结构更容易抑制腐败。 财

阀企业给官员提供了更多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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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地区经济则不鼓励寻租现象和道德逾越行为，因此韩国官僚制

度的腐败程度才会高于中国台湾地区。 甘思德（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０５）对于

国家级行业协会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柳正成的看法。 在以中

小企业成员为主的电子软件行业，由于会员更注重集体交流和表达利

益诉求，行业协会更活跃、更有效。
在上述讨论之外，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行动逻辑亦需加以区分。 小

型企业或个体户缺乏与政府进行直接协商谈判的议价能力，而大型企

业可能并不愿意采用协会这一曲折的方式，也不愿意让议价能力不如

自己的企业“搭便车”。 因此，合理的推论应当是中小型企业可能更愿

意团结起来，利用制度化渠道来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 但他们既没有

直接联系政府的途径，也不愿意因采取极端性的抗争手段而承担政治

风险和经济损失。
总体而言，既有文献对于企业经济地位与企业是否利用正式途径

解决问题的关系提出了竞争性观点。 由于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和个体

户难以用经济规模进行明确区分，稳妥的做法是聚焦变化的趋势，而非

预测变化的“拐点”。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当私营企业的经济资本处于中间地位时，企业更可能利用

行业协会等组织化手段解决纠纷；当私营企业的经济资本较高或者较

低时，企业求助于行业协会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企业是否通过行业协会、

商会等组织化手段解决问题，而非参与此类组织。 做此区分是因为

“名义参与”和“实际运用”组织化手段有着本质差别。 由于中国使用

协会系统来统合企业主，因此私营企业主可能在名义上加入了行业协

会，或者选择保留行业协会成员的身份。 但是田野调查显示，许多行

会、商会都存在僵尸会员的问题，协会无法及时清理那些实际上已不在

组织中活动的会员。 因此，加入协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通过行会、
商会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①

（三）抗争行动视角

庇护主义和正式组织这两种关系模式都以“非对抗性”为基调。
然而，与这两种关系模式不同，具有抗争性色彩的私营企业主集体行动

００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３

① 中国民营经济深度调研组，《中国民营经济深度调研案例》，广东，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正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和网络。① 虽不多见，但亦有部分研究关注政

商关系中带有对抗性色彩的面向，如上访、诉讼等抗争性的行动，并
且试图回答什么样的私营企业更容易采取法律诉讼、上访、向媒体曝

光等抗争形式的重要问题。 抗争不同于普通行动，是一类非常规的

特殊社会行动。 对于私营企业的抗争行动，既有研究提出了较为复

杂的解释。
有个案研究发现经济特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吕鹏（２０１６）

基于对陕北石油事件的分析提出，政商之间的“增长联盟”并非牢不可

破；相反，它完全可能演化成为威权政体无法消解的官民冲突，进而造

成政体的政治危机。 基于对事件过程的逻辑分析，吕鹏指出“大户”
（大企业主）是最容易妥协和最早有机会止损的，而“中户”（中小型企

业）和“小户”（农民为主）才是参与集体维权的主力。 根据与政府对抗

的能力和与政府对抗的意愿这两个变量，蔡欣怡（Ｔｓａｉ，２００７）曾区分出

“怨恨接受型”、“忠诚接受型”、“回避型”和“申诉型”四种类型的私营

企业主，但她所使用的申诉型的案例证据多半是小摊贩或个体户。 纪

莺莺（２０１５）的个案研究则发现，个体户在地方政治经济中并无重要地

位，因此几乎没有跟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筹码。 个体户既不需顾及熟

识官员的“面子”和“人情”问题，也不必畏惧失去政治资本和连带的经

济利益，因而更可能采取集体行动（例如上访）以引起地方政府对特定

问题的注意。 在这一点上，抗争研究可给予佐证（董海军，２００８）。 同

样，自我认定为弱者的个体户或小型私营企业可能直接基于自身的弱

势身份与政府发生冲突，通过破釜沉舟式的做法引起社会关注、舆论同

情和政府重视。 简言之，议价能力弱的个体户或小私营企业可能更激

进，但这个从个案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观察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另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议价能力弱的个体也可能在遇到行政纠纷

时选择默默忍受。 一些研究指出，是否采取抗争维权行动具有更为复

杂的非经济性因素。 李继（Ｌｉ，２０１３）发现，尽管个人和企业努力避免与

最有实权的税务部门发生纠纷，但是仍然有人会通过行政诉讼来状告

税务部门。 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１ 年共有 １３６３５３
起行政诉讼，其中 ４０５ 件的被告是税务部门。 基于对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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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全省的涉税行政诉讼行为的考察，作者提出，促使当事人提起诉讼的

因素包括外地企业身份、严重破裂的政企关系、原告有后台支持、对得

胜概率的误判等。 洪源源和贾楠（Ａｎｇ ＆ Ｊｉａ，２０１４）则提出，有政治关

联的私营企业，即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曾担任官员或人大代表的私营

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使用法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纠纷，
原因是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储备。 黄冬娅、陈
川慜（Ｈｕａｎｇ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５）则发现，从政党体制中“下海”经商的私营

企业主比没有体制内经验的私营企业主更倾向于使用抗争性手段来解

决问题，例如提起诉讼、向媒体曝光等，因此反而更可能挑战政体权威。
麦谊生（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７）针对多种纠纷的量化分析发现，一旦发生纠

纷，拥有政治资本的人更可能诉诸法律或依靠政府部门来解决纠纷。
政治身份或政治纽带等广义上的政治资本被认为是影响民事和行政纠

纷解决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私营企业的抗争维权，本文在此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４ １：私营企业的经济资本越低，越有可能采取抗争行动来解

决纠纷。
假设 ４ ２：私营企业的政治资本越高，越有可能采取抗争行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于 ２００６ 年上半

年实施的“第七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该调查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中民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来选取民营企业样本，在实际

执行层面则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展开调查，调查对

象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 此调查资料涵盖 ３１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的各个行业、多种规模和类型的民营企业，是目前私营企业研究领域最

具权威性的数据集。 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３８３７ 份，其中有效回答纠

纷解决策略的 １７５８ 份。 经过数据清理，剔除与本研究相关的变量信息

不全的样本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一个有效样本量为 １５６３ 的私营企业主

纠纷解决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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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

１ 因变量

基于文献回顾，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概念化操作（程金华，２００９；
程金华、吴晓刚，２０１０；范晓光等，２０１６；Ｗａｇｎｅ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ｉ ＆ Ｈａｌｌ，２０１２），
我们将私营企业应对纠纷的方式分为四种：抗争解决型、协会解决型、
行政解决型和非正式解决型。

２００６ 年私营企业调查询问了私营企业主当企业遇到与管理部门

的纠纷时，“您通常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多选题）”，①选项包括：
Ａ 默默忍受；Ｂ 私下协调、自行解决；Ｃ 请求当地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解

决；Ｄ 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法院提出诉讼；Ｅ 通过工商联和私企协会协

助解决；Ｆ 自发联合起来争取解决；Ｇ 向报纸等舆论工具反映；Ｈ 其它。
本研究中，我们认为“是否采取行动”与“具体采取什么类型的行

动”是两个具有本质差异的决策过程。 决定选择容忍还是付诸行动的

影响因素诸多，既可能与企业主的性格有关，也可能与纠纷的类型及造

成的损失程度有关。 而一旦到了采取行动的阶段，表明纠纷或冲突达

到了企业必须有所反应的程度，差别主要在于依据自身议价能力选择

采取什么方式来行动。 因此，在分析中我们将企业的纠纷应对分解为两

个步骤：首先是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其次是决定采取什么类型的行动。②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将选择“容忍”项和采取行动的企业进行

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将“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法院提出诉讼”、“自
发联合起来争取解决”、“向报纸等舆论工具反映”定义为“抗争解决”
型，“请求当地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解决”定义为“行政解决”型，“通过

工商联和私企协会协助解决”定义为“协会解决”型，“私下协调、自行

解决”定义为“非正式解决”型。
２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企业的“经济资本”，主要是指企业通过经

济贡献所拥有的与地方政府进行协商的议价能力。 在测量方面，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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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中共有 Ｂ３６ｅ１、Ｂ３６ｆ１、Ｂ３６ｇ１、Ｂ３６ｈ１ 四个相关编码，但是后三个码的缺失值占比都

不低于 ９０％ 。 对照编码手册的相应要求，即“如选答超过 ４ 个，从中随机选 ４ 个，不要简

单地按照前后顺序选”，我们认为 Ｂ３６ｆ１、Ｂ３６ｇ１、Ｂ３６ｈ１ 的可信度值得商榷，故本研究只对

Ｂ３６ｅ１ 进行分析。
在初稿中，我们只关注了私营企业的纠纷应对方式，对统计内生性风险缺乏足够警惕。
在此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



研究主要通过企业经营收入、经营支出和投资金额等来度量，而本文则

采用企业的纳税额。 一方面，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税收关系是塑

造政商关系和私营企业主议价能力的关键机制（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另一方

面，纳税额不仅受到经营业绩的影响，还与所在行业、企业规模和捐赠

行为等有关联，它是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大小的主要表现，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该企业在和各级政府博弈过程中是否有主动权。 本文通过企业

２００５ 年的纳税额来测量“经济资本”。 为了减少税收的方差波动，我们

对其做了对数处理（Ｂ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３ 控制变量

我们在统计模型中纳入了个体、组织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有

研究表明，企业主个体层面的变量也会影响他们能否获得正式政治地

位（陈钊等，２００８；吕鹏，２０１３）。 其中，党员身份分为中共党员和其他，
以后者为参照组；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四

类，并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社团参与主要指是否参加了政府部门主

管的行业协会，以没有参加为参照组。
在组织层面的变量中，我们纳入了政治纽带、企业创立时期和雇佣

人数。 私营企业的政治纽带，即私营企业被政体统合（ｃｏｏｐｔａｔｉｏｎ）与吸

附到政治体系之上的程度（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很可能影响私营企业主可

调用的资源、思想意识和对政府运转机制的知识储备，进而影响其策略

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主“是否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来测量企业所拥

有的政治纽带。 我们认为，对于私营企业来说，企业主所拥有的政治纽

带等同于企业可调用的政治资源。 创立时期是衡量企业发展阶段的有

效指标，我们将其分为“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和“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三个阶段，以“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为参照。 雇佣人数是对企业规

模的测量，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私营企业在地方经济结构中相对地位的

衡量。
在地区层面，我们对企业总部所在区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私营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控制。 有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政企

关系构造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Ｋｅｎｇ，２０１０；张汉，２０１４），因此区

域性的政商关系模式也有所不同。 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地域划分为东、
中、西部，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 ２００５ 年省级

ＧＤＰ 总额来测量，私营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市场化指数中的地区私营经

济发展指数（樊纲等，２０１１： ２７２）作为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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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模型

鉴于私营企业主是否采取行动为二分变量，本研究采用二分逻辑

斯蒂回归（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ｔ）进行统计检验。 而私营企业的纠纷解决渠道

分为 ４ 类，我们则利用多类别逻辑斯蒂回归（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下文

简称为 ＭＮＬ）模型。 按照统计原则，我们对以上模型依次做了相应的

回归诊断。 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本研究利用相继逻辑斯蒂

回归模型（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下文简称为 Ｓｅｑｌｏｇｉｔ）来评估统计结

果的稳健性（Ｂｕｉｓ， ２０１１）。 此外，在评估参数效应时，我们还利用了非

线性概率模型的效应分解法（Ｋａｒ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四、经验发现

（一）描述统计

表 １ 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结构和变量概况。 由表 １ 可知，在遇到

行政纠纷时，１８ ６２％的企业选择容忍，４６ ２６％采取直接找上级主管部

门等行政渠道解决，１４ ８４％的企业采取非正式渠道，１１ ７７％利用协会

组织解决，另外 ８ ５１％选择抗争解决。

　 表 １ 描述统计 Ｎ ＝１５６３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性别 社团参与

　 男 ８７ ０１ 　 是 ６７ ３７

　 女 １２ ９９ 　 否 ３２ ６３

中共党员 政治纽带

　 是 ６２ ３２ 　 有 ４０ ６３

　 否 ３７ ６８ 　 无 ５９ ３７

企业创立时期 地域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７５ 　 东部 ６３ ７９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 ６５ ５２ 　 中部 ２２ ９７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 ２３ ７４ 　 西部 １３ ２４

教育程度 纠纷解决渠道

　 初中及以下 １４ ４０ 　 行政 ４６ ２６

　 高中 ３４ ６８ 　 协会 １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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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教育程度 纠纷解决渠道

　 大专 　 　 ３２ １２ 　 容忍 　 　 １８ ６２
　 本科及以上 １８ ８１ 　 抗争 ８ ５１
年龄 ４４ ３２（７ ９５） 　 非正式 １４ ８４
企业纳税额（ｌｎ） ３ ６０（１ ８９） 私营经济发展 ７ ７３（２ １９）
雇佣人数（ｌｎ） ３ ２３（１ ３５） ＧＤＰ ／ １００（亿） １１ １１（６ ３４）

　 　 注：表格第 ２ 列与第 ４ 列中的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是否行动

表 ２ 是私营企业是否采取行动解决行政纠纷的逻辑斯蒂回归的分

析结果。 模型 １ 仅纳入企业税收（ｌｎ），模型 ２ 增加了企业税收平方项，
模型 ３ 为全模型，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主的社会人口学变量、
企业组织变量和地区宏观发展变量。 拟合优度 χ２ 值的显著性水平在

模型 １、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相应的自由度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可见它们

对数据都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模型 １ 显示，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企业税收每增加 １ 个单位，其采取行动解决纠纷的几率会提高

６ ２４％ （ｅ ０６０５ － １）。 模型 ２ 显示，随着企业税收的增加，其采取行动的

几率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 在全模型（模型 ３）中，即便控

制了个体、组织和地区三个层次的变量，企业税收效应依然具有稳健

性。 此外，中共党员采取行动的几率要比非党员更低，高学历（本科及

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更可能选择容忍。① 此外，组织和地区层面的变量

都未能通过统计检验。

（三）策略选择

表 ３ 报告了私营企业纠纷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其中，模型

４ １、４ ２、４ ３ 以行政渠道解决为参照组，协会解决、抗争解决和非正式

解决分别与之进行比较；模型 ４ ４ 和 ４ ５ 的参照组是协会解决，依次用

抗争解决和非正式解决与之做比较，模型 ４ ６ 则为对非正式解决和抗

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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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趣的是，这一特征与既有民事纠纷量化研究的发现相反。 程金华、吴晓刚（２０１０）发

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社会群体更不愿意容忍纠纷。 这表明私营企业主选择是否行动的逻

辑或许有别于一般社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表 ２ 企业是否采取行动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 Ｎ ＝１５６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企业税收（ｌｎ）  ０６１ ＋ （ ０３４） －  １１３　 （ １０７） －  １４３　 （ １０９）
企业税收平方  ０２７ ＋ （ ０１６）  ０２６ ＋ （ ０１６）
女性 －  １６４ （ １８８）
年龄 －  ００１ （ ００９）
中共党员 －  ２６３ ＋ （ １４８）
文化程度

　 高中 －  ０１４ （ ２１８）
　 大专 －  ２２２ （ ２２２）
　 本科及以上 －  ４２７ ＋ （ ２４０）
政治纽带  ２３６ （ １５２）
社团参与 －  ０６３ （ １４９）
创业时期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  ３７９ ＋ （ ２１４）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  ３０９ （ ２４４）
雇佣人数（ｌｎ）  ０９２１ （ ０５９）
地区

　 中部  ３５９ （ ２４１）
　 西部 －  １４４ （ ２９５）
私营经济发展  ０５５ （ ０６５）
ＧＤＰ ／ １００（亿）  ０２８ （ ０１９）
常数项 １ ２６１∗∗∗ （ １３５） １ ４４９∗∗∗ （ １７９）  ５６９ （ ５５４）
对数似然值 － ７４９ ６８ － ７４８ ０８ － ７２２ １６

　 　 注：（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 （２）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在个体层面，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纠纷解决渠道缺乏显著作

用。 在企业组织层面，就创业时期分组而言，相对于以行政力量解决纠

纷，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创立的企业比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创立的企业选择组织

力量解决纠纷的几率显著下降，但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创立的企业却与参照

组没有显著差异。 相对于协会解决渠道，只有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创立的企

业选择非正式策略的几率比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创立的企业要高。 拥有政

府主导的行业协会会员资格的私营企业选择通过协会解决纠纷的几率

显著偏高，更不倾向于依赖非正式渠道。 雇佣人数多的企业采取行政

渠道解决的几率显著偏高。
表 ３ 显示，经济资本对是否偏好抗争渠道没有显著影响，但政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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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挥了一定作用。 虽然政治纽带的效应不显著，但是，相对于行政渠

道解决，党员采取抗争的几率比非党员要高 ７０ ０６％ （ｅ ５３１ － １）；相对于

非正式渠道，党员采取抗争行动的几率也更高。 综合而言，本文所使用

的经验资料并不支持假设 ４ １，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 ４ ２。 这意味

着相比基于经济特征的议价能力，党员身份对抗争策略的选择影响

更大。
在地区层面，相比于行政渠道解决，协会解决和抗争解决都表现出

显著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可能采取行政渠道和非正

式渠道。 在协会解决和非正式解决中，中部比东部更倾向于协会组织

解决。 不过西部和东部在两种方式的选择上没有显著差异，其原因有

待进一步挖掘。 而在协会组织参与上，参与政府主管行业协会的企业

采取协会渠道的几率显著偏高。 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行会作为有

边界的组织，其成员有更强的意识和更多的渠道来使用这种组织手段。
此外，地区私营经济发展水平和 ＧＤＰ 总量对私营企业纠纷应对行动没

有显著影响。

　 表 ３ 纠纷解决策略 ＭＮＬ 回归的初步分析 Ｎ ＝１２７２
模型 ４ １ 模型 ４ ２ 模型 ４ ３ 模型 ４ ４ 模型 ４ ５ 模型 ４ ６

协会 ｖｓ
行政

抗争 ｖｓ
行政

非正式 ｖｓ
行政

抗争 ｖｓ
协会

非正式 ｖｓ
协会

非正式 ｖｓ
抗争

企业税收（ｌｎ） －  １３３∗∗

（ ０４９）
－  ０８４００
（ ０５８）

－  ０８９ ＋０
（ ０４８）

 ０４９
（ ０６７）

０ ４４００
（ ０５９）

－  ００５００
（ ０６６）

中共党员
 １４１

（ １８５）
 ５３１∗

（ ２１６）
 １２５

（ １６８）
 ３９０

（ ２６１）
－  ０１６００
（ ２２１）

－  ４０５ ＋０
（ ２４６）

政治纽带
 １０２

（ １８９）
－  １０２００
（ ２１３）

－  １６９００
（ １８４）

－  ２０４００
（ ２５６）

－  ２７１００
（ ２３４）

－  ０６８００
（ ２５４）

社团参与
 ３２５

（ ２００）
－  １７８００
（ ２１５）

－  ３５４∗０
（ １６８）

－  ５０３ ＋０
（ ２６６）

－  ６７９∗∗

（ ２２８）
－  １７６００
（ ２４２）

创业时期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２ 年
－  ５２８∗０
（ ２６０）

－  ４４０００
（ ３０７）

 ０２６
（ ２８６）

 ０８８
（ ３４９）

 ５５４
（ ３３７）

 ４６６
（ ３６９）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
－  ４７１００
（ ３０６）

－  ３０１００
（ ３４２）

－  ０２４００
（ ３２９）

 １６９
（ ３９５）

 ４４７
（ ３８８）

 ２７７
（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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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模型 ４ １ 模型 ４ ２ 模型 ４ ３ 模型 ４ ４ 模型 ４ ５ 模型 ４ ６

协会 ｖｓ
行政

抗争 ｖｓ
行政

非正式 ｖｓ
行政

抗争 ｖｓ
协会

非正式 ｖｓ
协会

非正式 ｖｓ
抗争

雇佣人数（ｌｎ） －  １４９ ＋０
（ ０７７）

－  ００１００
（ ０８４）

－  １３５∗０
（ ０６８）

 １４９
（ １０３）

 ０１４
（ ０９１）

－  １３５００
（ ０９６）

地域

　 中部
－  ２９５００
（ ３０６）

－  ９９４∗∗

（ ３８３）
－ １ １３０∗∗∗

（ ３１６）
－  ６９８００
（ ４３８）

－  ８３５∗０
（ ３７５）

－  １３７００
（ ４３８）

　 西部
－  ８７６ ＋０
（ ４５０）

－  ９６４ ＋０
（ ５１９）

－  ２１９００
（ ３６３）

－  ０８８００
（ ６２８）

 ６５７
（ ５０５）

 ７４５
（ ５７０）

私营经济发展
－  ０５４００
（ ０８７）

－  １２６００
（ ０９６）

－  ０７７００
（ ０８６）

－  ０７２００
（ １０９）

－  ０２３００
（ １０１）

 ０４９
（ １０８）

ＧＤＰ ／ １００（亿）
－  ０３４００
（ ０２６）

－  ０３３００
（ ０２６）

－  ０４２ ＋０
（ ０２４）

 ００１
（ ０３２）

－  ００８００
（ ０３２）

－  ００９００
（ ０３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６７０

（ ７３０）
 ４５２

（ ８１４）
１ ０３６０
（ ６９６）

－  ２１９００
（ ９３５）

 ３６６
（ ８３０）

 ５８４
（ ９００）

对数似然值 － １３９４ １５

　 　 注：（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 （２） ＋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３）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

　 表 ４ 纠纷解决策略 ＭＮＬ 回归的进一步分析 Ｎ ＝１２７２
企业税收 企业税收平方 企业税收立方 控制变量

模型 ５ １
 ０８１

（ １４３）
－  ０３２００
（ ０２０）

—
—

ＹＥＳ
—

模型 ５ ２  ２６６ ＋

（ １４１）
－  ０５５∗∗

（ ０２０）
—
—

ＹＥＳ
—

模型 ６ １ －  ３１７ ＋

（ １７５）
 １３９∗

（ ０６１）
－  ０１８∗∗

（ ００７）
ＹＥＳ
—

　 　 注：（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 （２） ＋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３）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党员身份、政治纽带、社团参与、雇佣人数、创业
时期、私营经济发展、地区、ＧＤＰ。

关于核心自变量企业税收对行政纠纷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模型

４ １、４ ２ 和 ４ ３ 显示，企业税收越高，选择通过行政渠道与政府直接沟

通的几率就比协会解决、集体抗争和非正式渠道更高。 其中，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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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加 １ 个单位，利用行政渠道解决纠纷的几率就比协会解决高

１４ ２３％ （１ ／ ｅ ５３１ － １）。 以上统计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假设 １。
表 ４ 是对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的检验，我们在模型 ４ １ 和模型 ４ ３ 的

基础上增加了企业纳税额的平方项，分别得到模型 ５ １ 和模型 ５ ２。
模型 ５ １ 显示平方项为负，这表明经济资本效应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

线，即利用行业协会等组织化途径的几率很可能会经历先升后降的变

化过程，但未能通过统计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设 ３，我们尝试在模

型 ５ １ 中增加企业纳税额的立方项（模型 ６ １），结果显示经济资本较

低时，随着资本上升，选择组织化解决途径的几率迅速下降，而当资本

进入中高阶段时，其组织化解决的几率下降速度先减缓后加速。 这意

味着，在不同的经济资本区间里，经济资本影响行动策略的模式存在差

异。 在模型 ５ ２ 中，经济资本系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经济资本的上升，企业选择非正式解决的几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

变化过程。 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得到数据的支持。 图 ２ 可以更直观地呈现

以上结果。

图 ２　 企业规模与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评估以上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引入了相继逻辑斯蒂回

归。 在表 ５ 中，模型 ７ 将“容忍”单独归类，其他途径合并为一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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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中共党员比非党员采取行动应对纠纷的可能性更小；模型 ８ 中

“行政渠道解决”为一类，其他项合并，结果显示企业税收越高，选择与

行政部门直接沟通的几率就显著增高（ｐ ＜ ０ ０１），而且还表现出先升

后降的曲线特征；模型 ９ 中将“协会解决”归为一类，抗争和非正式渠

道合并，统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模型 １０ 比较了“非正式”与“抗争”两
类，也没有统计差异。 以上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表 ３ 和表 ４ 的经验发现。

　 表 ５ 纠纷解决策略的 Ｓｅｑ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 Ｎ ＝１５６３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ｖｓ． Ｃ１ Ｃ３ Ｃ４ Ｃ５ ｖｓ． Ｃ２ Ｃ４ Ｃ５ ｖｓ． Ｃ３ Ｃ５ ｖｓ． Ｃ４

企业税收（Ｌｏｇ） －  １４３０ （ １０９）  １３６ （ ０９９）  ０５１ （ １５７）  ３１１ （ １９５）

企业税收平方  ０２５ （ ０１６） －  ０３６∗∗ （ ０１４） －  ００１ （ ０２４） －  ０４７ （ ０２９）

中共党员 －  ２６３ ＋ （ １４８）  ２０９ ＋ （ １２６）  ０２２ （ ２０６） －  ４９３ ＋ （ ２６６）

政治纽带  ２３６ （ １５２） －  ０６０ （ １３２） －  ２５６ （ ２１４） －  ０１５ （ ２６４）

社团参与 －  ０６３ （ １４９） －  ０８５ （ １３１） －  ６２０∗∗ （ ２１３） －  １６９ （ ２４７）

创业时期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 年  ３７９ ＋ （ ２１４） －  ３１７ （ ２００）  ４４１ （ ３０７）  ５４６ （ ３９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年  ３０９ （ ２４４） －  ２５８ （ ２３０）  ３１９ （ ３５４）  ４７２ （ ４４４）

雇佣人数（Ｌｏｇ）  ０９２ （ ０５９） －  １０１ ＋ （ ０５２）  ０３３ （ ０８８） －  １７３ （ １０７）

地区

　 中部  ３５９ （ ２４１） － ７７５∗∗∗ （ ２２５） －  ８０７∗ （ ３３７） －  ２６６ （ ４１１）

　 西部 －  １４４ （ ２９５） －  ５７５∗ （ ２９１）  ４０６ （ ４７８）  ７００ （ ５２７）

私营经济发展  ０５５ （ ０６５） －  ０８７ （ ０６４） －  ０５９ （ １０７）  ０２４ （ １２２）

ＧＤＰ ／ １００（亿）  ０２８ （ ０１９） －  ０３８∗ （ ０１７）  ００３ （ ０２８） －  ００１ （ ０３３）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５６９ （ ５５４） １ ６７４∗∗ （ ５４０） １ ０４１ （ ８５２）  ４４７ （ ９９３）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２） ＋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３）其
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

五、讨论与总结

随着私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私营企业主的经济

权力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对

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这既是经验层面的问题，也是规范层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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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对实存政治实践的清晰认知是在规范意义上构造“新型政

商关系”的基础。
本文从实证分析出发，揭示出当前中国政商关系已经出现的基于

企业经济资本的分化模式，这说明企业自身的属性同样塑造了政商关

系。 拥有不同经济资本的企业因其经济贡献能力不同，议价能力也不

尽相同，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可能存在本质差别。 高经济资本的私营企

业因其对地方经济有重要贡献，受到更多的政府重视，因此能够获得通

过行政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直接谈判或商榷的机会，从而更倾向于绕

过组织化途径。 中等经济资本的企业既缺乏直通高层的政治优势，也
畏惧抗争行动所需承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从而倾向于选择编织

非正式关系或走向自组织。 就私营企业是否选择抗争策略而言，经济

资本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是党员身份产生了显著影响。 这或许

说明，相比于议价能力，认知和意识对抗争的影响更大。
本文的经验发现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至少具有以下四点意义。 第

一，本文提示有必要修正理解中国政商关系的“庇护主义”主导范式，
更加关注政商关系内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一方面，拥有不同经济资

本的私营企业对庇护关系的依赖程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不

同程度上借用正式制度安排和经济协会等组织资源。
第二，拥有高议价能力的大型企业的政治优势得到了证实。 而这

一点对于政治权力格局的变迁可能具有曲折而深远的意义。 当然，一
时一地的“议价能力”和结构性的“政治权力”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但是，假如私营企业可以利用制度性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又或是小业

主、个体户通过集体行动维权影响了政府意志，这两种行为都在某个限

度内重新界定了政府权力影响社群的范围和方式，事实上使得社会力

量在某些情境中成为了产生实质影响的政治力量。 那么，在一个相对

狭窄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商人群体获得了在一定层面上和范围

内有意义的“政治权力”。 因此，这也值得研究者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去观测他们在哪些具体情境中实现了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的部分转

化，转化的深度又如何。
第三，中等经济资本的企业没有大企业那样的政治优势，他们在行

会、商会等正式组织中的卷入度高于其他类别的私营企业，也更多地寄

希望于非正式途径。 这一现象其实具有丰富的意涵。 一方面，它说明

企业自组织的意识和现实在特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构造能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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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会员的制度化平台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中型企业

同时偏好非正式途径和协会组织途径也并不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研究

者曾指出，行会、商会类组织是私营企业用以编织社会关系网络和促进

非正式互动的平台（Ｗａｎｋ，１９９９）。 因此，当前的行会、商会类组织可能

兼具了制度化管道和庇护关系网络的双重功能。
最后，本文尝试将结论进一步向前推展。 上述企业的差别质疑了

新商业精英转化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群体意识的“阶级”的假设。
一方面，私营企业的集体抗争是在挑战政体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大
型企业却获得了更加明显的政治优势，从而加强了政体的稳定性。 市

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增加阶级形成的可能，反而在极大程度上强化了

这一群体的内部异质性，加深了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分化。 在中国，经
济权力转化成为政治权力的路径恐怕并不能放在政治统合或推进民主

化演进的单线逻辑中加以理解。 它不仅受到政体性质本身的形塑，也
随着私营经济自身属性的变化而发生了质变。

本研究是基于 ２００６ 年全国私营企业主调查数据完成的。 在过去

这 １０ 年间，由于宏观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等条件的发展，这种分化模

式是否得到进一步强化，或是已经逐渐消失，值得后续研究利用新的抽

样调查资料和大数据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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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３．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Ｂｒｕｃｅ Ｊ． ２００３， 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９， “Ｗｈｏ Ｃｏｎｓ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ｒｏｎ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ｃ． ｃｕｈｋ． ｅｄｕ． ｈｋ ／ Ｐａｐｅ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ｗｅｂｍａｎａｇｅｒ ／ ｗｋｆｉｌｅｓ ／ ７１５１＿１＿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
Ｇａｏ，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 Ｚｈｉｌｏｎｇ Ｔｉａｎ ２００６， “ Ｈｏｗ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１） ．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Ｇｏｕｇｌａｓ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ｘ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５４．
Ｈａｇｇａｒｄ， Ｓ． ， Ｓ． Ｍａｘｆｉｅｌｄ ＆ Ｂ． Ｒ．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９７， “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Ｓ． Ｍａｘｆｉｅｌｄ ＆ Ｂｅｎ Ｒｏｓ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ｅｄ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Ｎ． Ｙ． ：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ｙａ ＆ Ｃｈｕａｎｍｉｎ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５， “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Ｘｉａｈａｉ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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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２５（９７） ．
Ｋａｒｌｓｏｎ，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ｅｒｎｔ， Ａｎｄｅｒｓ Ｈｏｌｍ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ｍｅ⁃ｓａｍｐｌｅ Ｎｅｓ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ｏｇ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４２（１）．

Ｋｅｎｇ， Ｓ． ２０１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ｎｓｈａ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 Ｉｎ Ｔ． Ｋ． Ｌｅｎｇ ＆ Ｙ． Ｈ． Ｃｈｕ （ｅｄｓ．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ａ．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ｓｓ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ｅ， Ｃｈｉｎｇ Ｋｗａｎ ＆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ａｒｇａｉｎ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８（６）．
Ｌｉ， Ｊ． ２０１３， “Ｄ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ｕｅ ｔｈｅ Ｔａ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ｓｕｉ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ａｘ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３（１） ．
Ｌｕｃａｓ，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３２（１） ．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Ｅｔｈａｎ ２００７，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Ｐａｇｏｄａ：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２．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Ｍ． Ｌｅｓｔｅｒ ＆ Ｊｏｈｎ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１９７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０（３） ．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Ｄｏｒｏｔｈｙ １９９２，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Ｉｎ

Ａ． Ｌ．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ｅｄ． ），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Ｔｓａｉ， Ｋ． Ｓ． ２００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ｈａｃａ：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ｇｎｅ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ｉ， Ｒｏｂｉｎ ＆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Ｈａｌｌ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８．

Ｗａｎｋ，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９９，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ｏｕ，Ｊｏｎｇ⁃Ｓｕｎｇ ２０１４，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２（１） ．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０１７， “ Ａ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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